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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申報實務》 

試題評析 

1.第一題主要涉及房地合一稅，雖題示特別說明為建設公司，惟欲適用所得稅法§24-5IV 而將房地

交易所得扣除土地漲價總數額後的餘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的前提，以營利事業以起造人名義申

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所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之基地，在興建完成後的第一次移轉行為為限，特予

敘明。 

2.第二題則涉及個人綜合所得稅，須留意其房屋租金收入已明示須依照標準費用率計算租賃所得，

不得核實扣除成本費用。 

3.第三題則為兼營營業人的營業稅計算，與 101 年考古題幾乎相同。 

考點命中 

1.《稅務相關法規》，高點文化出版，曾繁宇、尹崇恩編著，第 7 章重點五。 

2.《租稅申報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曾繁宇、尹崇恩編著，第 6 章重點四。 

3.《稅務相關法規》，高點文化出版，曾繁宇、尹崇恩編著，第 9 章重點五。 

4.《租稅申報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曾繁宇、尹崇恩編著，第 8 章重點四。 

5.《稅務相關法規》，高點文化出版，曾繁宇、尹崇恩編著，第 9 章重點五。 

6.《租稅申報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曾繁宇、尹崇恩編著，第 1 章重點九。 

7.《2023 高點‧來勝記帳士高分秘笈》租稅申報實務，曾繁宇編撰，第八題。 

一、請依我國現行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計算並回答下列問題：(未詳列計算式不予計分) 

(一)甲公司 112 年度帳列營業毛利新臺幣(下同)6,750 萬元，各項費用總額(含捐贈支出)為 5,700

萬元，其中捐贈支出包括:1.依私立學校法第 62條規定，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

指定對特定學校法人捐款 750 萬元；2.對合於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 條規定之捐贈 160 萬

元；3.對某國立大學捐贈 40 萬元，試問甲公司當年度可認列之捐贈總金額為多少？核定所

得額為多少？(10分) 

(二)乙建設公司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112年共出售 A、B、C3筆土地，公司的明細如下： 

1.A地出售日期 112年 7月 1日售價 2,500萬元，106年 12月 1日取得，成本 1,600萬元，

費用 120萬元，依公告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為 50萬元。 

2.B地出售日期 112年 10月 1日售價 2,300萬元，111年 7月 1日取得，成本 1,300萬元，

費用 120萬元，依公告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為 100萬元。 

3.C地出售日期 112年 11月 1日售價 1,300萬元，111年 6月 1日取得，成本 1,500萬元，

費用 140萬元，依公告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為 16萬元。 

4.假設乙建設公司尚有其他損失 500萬。 

試問乙建設公司出售 3筆土地應納 11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共為多少？(10分) 

【擬答】 

(一)第一小題－甲公司當年度可認列的捐贈總額為$560 萬，核定所得額為$1,440 萬： 

1.不含有限額捐贈的所得額為$1,800 萬（=$6,750 萬－（$5,700 萬－$750 萬））。 

2.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對於指定學校的捐贈，可列支金額為$360 萬： 

 
3.甲公司當年度可認列的捐贈總額為$560 萬： 

 金額 

對透過興學基金會對於指定學校的捐贈 $360 萬 

對於合於運動產業發展條例§26 的捐贈 160 萬 

對國立大學的捐贈 40 萬 

可認列的捐贈總額 $560 萬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高
點
‧
來
勝 



112 高點‧來勝記帳士 全套詳解 

－2－ 

4.核定所得額為$1,440 萬：

金額 

不含有限額捐贈的所得額 $1,800 萬 

減：可列支的有限額捐贈 (360 萬) 

核定所得額 $1,440 萬 

(二)第二小題－應納稅額為$344 萬： 

1.假設費用均有提示帳簿及文據。

2.題示「其他損失」意義不明，假設非屬房地交易損失。

A B C 

房地收入 $2,500 萬 $2,300 萬 $1,300 萬 

減：成本 (1,600 萬) (1,300 萬) (1,500 萬) 

 減：費用 (120 萬) (120 萬) (140 萬) 

房地交易所得（損失） $780 萬 $880 萬 $(340 萬) 

減：房地交易損失抵減所得   (340 萬) 

減：土地漲價總數額 (50 萬)  (100 萬) 

課稅所得 $730 萬 $440 萬 $0 

稅率 20% 45% 45% 

應納稅額 $730 萬×20%+$440 萬×45% = $344 萬 

二、請回答下列問題：(計算題請詳列計算式，否則不予計分) 

(一)甲今年 52歲，與配偶離異多年，育有 1女乙 24歲，現就讀研究所 1年级，甲在臺北市擁有

二間房屋，一間自住，一間出租。甲 112年度相關的所得如下：全年薪資收入 500萬元、銀

行存款利息收入 35萬元、公司債利息收入 20萬元、現金股利 200萬元、上市公司股票之證

券交易所得 300萬元、房屋租金收入 60萬元(採標準費用率)、統一發票中獎獎金 200萬元、

稿費收入 30萬元，稿費收入費用率為 30%。此外，乙有稿費收入 15萬元。112年度甲的支

出如下：購屋借款利息 75萬元(自住房屋的借款利息 45萬元，出租房屋的借款利息 30萬元)；

付與健保特約醫院及診所之醫藥費 5 萬元；健保費 20 萬元、勞保费 10 萬元、人身保險費

10萬元；捐贈給經合法立案之公益、慈善團體 70萬元。乙的支出如下：乙因就學所需，在

外租屋供自住，全年房屋租金支出 15萬元；全年學費 5萬元；健保費 12萬元：付與健保特

約醫院及診所之醫藥費 3萬元。甲全部扣繳稅額 40萬元，乙無扣繳稅額。若以最有利於纳

稅義務人方式申報，試問甲申報 112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其综合所得總額、一般扣除額、综

合所得淨額、應自行缴納(退還)稅額各為多少？(20分)

提示：假設個人免稅額每人 9.2 萬元；標準扣除額單身者 12.4 萬元；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每人上限 20.7萬元；每人基本生活費 20.2萬元。 

112年度綜合所得稅速算公式 

級別 級距 稅率 累進差額 

1 0-560,000元 5% 0 

2 560,001-1,260,000元 12% 392,000元 

3 1,260,001-2,520,000元 20% 140,000元 

4 2,520,001-4,720,000元 30% 392,000元 

5 4,720,001元以上 40% 864,000元 

(二)個人對私立學校之捐贈，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可認列扣除額的規定為何？請依透過財團法

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簡稱興學基金會)與未透過興學基金會之捐贈分別說明之？(10分)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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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第一小題－ 

1.第一個問題－綜合所得總額為$556.9 萬： 

(1)本題申報戶為高所得者，其適用綜合所得稅率為 30%以上，故以下解析有關股利所得部分採分開計稅

方式計算，較為有利。 

(2)綜合所得總額為$556.9 萬： 

十類所得  計算或說明  綜合所得總額 

營利所得     

薪資所得  $500萬－$20.7萬 = $479.3萬 

執行業務所得  （$30萬－$18萬）×70% = 8.4萬 

利息所得    35萬 

租賃及權利金所得  $60萬×（1－43%）  34.2萬 

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     

退職所得     

自力耕作漁、 

牧、林、礦所得 

 
   

財產交易所得     

其他所得     

 合計    $556.9萬 

2.第二及第三個問題－一般扣除額及綜合所得淨額分別為$130.4 萬及$378.6 萬： 

(1)無配偶者的標準扣除額為$124,000。 

(2)題示申報戶的列舉扣除額為$1,304,000： 

①首先，本題涉及「購買自用住宅借款利息之列舉扣除額」與「儲蓄投資之特別扣除額」同時存在的

問題，若允許納稅義務人同時扣除，將導致納稅義務人享有租稅上的雙重利益。 

②基此，若納稅義務人選擇列舉扣除「購屋借款利息」，只能以超過「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部分主

張列舉扣除，並受到$30萬元的列舉上限金額的限制。計算如下： 

實際 

購屋借款利息支出 

 儲蓄投資 

特別扣除額 

（上限：$270,000） 

 可列舉扣除的 

購屋借款利息 

（上限：$300,000） 

$450,000 － $270,000 ＝ $180,000 

③列舉扣除項目及金額的計算如下： 

列舉扣除項目  計算或說明  列舉扣除額 

房屋租金支出  Min（$150,000；$120,000）  擇高 

$180,000 購屋借款利息  $450,000－$270,000  

保險費     

 甲：     

  健保費    200,000 

  非健保費  Min（$200,000；$24,000） = 24,000 

 甲女：     

  健保費    120,000 

捐贈  Min（$700,000；$5,569,000×20%） = 700,000 

醫藥及生育費  $50,000+$30,000 = 80,000 

災害損失     

合計    $1,304,000 

④一般扣除額為$1,304,000（=Max [標準$124,000；列舉$1,304,000]）。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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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別扣除額為$29.5 萬： 

特別扣除項目  計算或說明  特別扣除額 

幼兒學前     

長期照顧     

身心障礙     

子女教育學費    $25,000 

儲蓄投資  Min($350,000；$270,000)  270,000 

薪資所得 
 現行法已導正為薪資收入的成本費

用，不得重複計入特別扣除之金額。 

  

財產交易損失     

合計    $295,000 

(4)題示申報戶的免稅額為$18.4 萬（=$9.2 萬×2 人）。 

(5)題示申報戶的列舉扣除額顯然高於該申報戶基本生活費，基本生活費差額必為$0。 

(6)綜合所得淨額為$378.6 萬 

 
3.第四個問題－應自行補繳之稅額為$90.38 萬： 

  計算  合計 

應納稅額  $378.6萬×30%－$39.2萬+$200萬×28%
1
 = $130.38萬 

減：已扣繳稅額    (40萬) 

應自行補繳之稅額    $90.38萬 

(二)第二小題－ 

【關鍵條文：所得稅法§17I、私校法§62】 

依所得稅法§17I 及私校法§62 之規定，個人對於私立學校捐贈，得認列之扣除額應視捐贈管道及是否指定特

定學校而定： 

1.個人直接對於私立學校捐贈（不透過興學基金會）：以綜合所得總額之 20%為限。 

2.個人透過興學基金會對於私立學校捐贈： 

(1)有指定學校：以綜合所得總額之 50%為限。 

(2)未指定學校：可核實列舉，無扣除限額。 

 

三、丙公司為兼營營業人，其民國 112年 7、8月與營業稅有關的資料如下： 

1.開立內銷三聯式統一發票合計應稅銷售額 1,800,000 元，税額 90,000 元，其中包含固定資產

350,000元，稅額 17,500元。 

2.開立內銷二聯式統一發票合計應稅銷售額 3,150,000 元(含稅)；外銷銷售額 1,500,000 元及免稅

銷售額 1,200,000元(不包含土地)。 

3.本期內銷三聯式銷貨退回 90,000元，銷貨折讓 30,000元。 

4.國內應稅進貨 900,000元，取得三聯式發票，上期進貨於本期退回，收回稅額 1,500元。 

5.進口應稅貨物海關核定的完稅價格為 1,000,000元，進口稅捐 200,000元，商港服務費 120,000

元，貨物稅 180,000元 

                                                      
1 按所得稅法§15V 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得選擇就其申報戶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依照 28%的稅率分開計算應納

稅額。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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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進項費用包括：取得三聯式發票共 3,200,000元，其中包括欲送禮的禮品費 100,000元及購置機

器設備 300,000元，進項稅額另計；取得二聯式收銀機發票，包括交際費 300,000元、文具用

品 1,050,000元及購置自用乘人小客車 1,050,000元。 

7.上期留抵稅額 3,500元。 

試計算下列各項金額：(每小題 10分，共 30分) 

(一)丙公司當期不得扣抵比例(請算至小數點後第三位)及當期得扣抵的進項稅額為多少？ 

(二)當期銷項稅額及進口貨物應納的營業稅額各為何？ 

(三)本期為應繳或是溢付營業稅額？若為溢付，則本期應退及留抵稅額各為何？ 

【擬答】 

(一)相關計算－ 

Step 1－計算購買國外勞務的應納稅額：本題無購買國外勞務。 

Step 2－計算銷項稅額 

 
Step 3－計算可扣抵進項稅額 

(1)當期不得扣抵比例2為16%（若取至小數點第3位16.2%）： 

 
(2)考慮不得扣抵比例前的可扣抵進項稅額$31.75萬（=$30.25萬+$1.5萬） 

 
 考慮不得扣抵比例前的可扣抵進項稅額 

（=應依比例計算的可扣抵進項稅額） 

支出項目 
 

與進貨或費用有關 
 與取得 

固定資產有關 

進貨及費用 

 $90 萬×5% 

＋（$320 萬－$30 萬－$10 萬）×5% 

+$105 萬÷1.05×5% 

= $23.5 萬 

  

購買機器設備 
   $30 萬×5% 

=$1.5 萬 

進口應稅貨物 
 ($100 萬+$20 萬+$18 萬)×5% 

=$6.9 萬 

  

進貨退出  (0.15 萬)   

 合計  $30.25 萬  $1.5 萬 

                                                      
2 不得扣抵比例應取至小數點後第 2 位，第 2 位以後不計。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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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慮不得扣抵比例後的可扣抵進項稅額為$266,700（= [$30.25萬+$1.5萬]×[1－16%]） 

Step 4－分析計算結果 

 
 

(二)解答彙總－ 

1.第一小題－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為 16.2%
3；當期得扣抵進項稅額為$266,700。 

2.第二小題－當期銷項稅額為$234,000；進口貨物應納營業稅為$69,000。 

3.第三小題－本期為溢付營業稅額$36,200，應退稅額$36,200，本期累積的留抵稅額為$0。 

 

四、依我國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3及相關法令規定：(每小題 10分，共 20分) 

(一)營利事業符合那些條件時應將境外關係企業的盈餘認列投資收益，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二)上述之豁免條件為何？ 

【擬答】 

【關鍵條文：所§43-3I、VI】 

(一)按所得稅法第 43 之 3 第 1 項之規定，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

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 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除符合下列豁免規定之一

者外，營利事業應將該關係企業當年度之盈餘，按其持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之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

認列投資收益，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1.關係企業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 

2.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以下。但各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合計數逾一定基準者，仍應計入當年度

所得額課稅。 

(二)復按同條第 6 項之規定，前述境外關係企業若實際管理處所（下稱 PEM）於中華民國境內，則已依法律規

定視為總機構於境內之營利事業，亦豁免適用前述受控外國企業（下稱 CFC）制度，亦即，當 PEM 條款與

CFC 條款競合時，應優先適用 PEM 條款。 

 

 

 

                                                      
3 此處是依照題目要求取至小數點後三位。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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